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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和排名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综合反映与科学评价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

称事务所）发展水平，引导事务所坚持质量导向、树立风险

意识、加强诚信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协）以注

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为依托，组织开展事务所综合评

价工作，并发布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。 

第三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和前百家排名每年开展一次。

一般在每年 6月底前公布前百家排名信息。 

第四条 经批准设立的事务所，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

之外，应当参加综合评价，并自愿选择参加前百家排名信息

发布工作： 

（一）未持续达到规定的设立条件。 

（二）未履行会员义务。 

第五条 涉及合并、分立事项的事务所，在上年度 12 月

31 日前办结以下所有手续的，应当以合并、分立后的事务所

参加综合评价和前百家排名信息发布： 

(一) 形成合并、分立相关会议决议及合伙人（股东）

协议，签订合并、分立协议。 

(二)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(三) 完成事务所变更备案；需要变更名称的，应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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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事务所执业证书。 

(四) 完成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变更备案，领

取变更后的中注协单位会员证书。 

第六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所需事务所信息取自注册会计

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。 

第七条 为保证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的公平、公正，第

六条规定的事务所信息的时期指标为上年度或 3 年内数据，

时点指标以上年度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。 

第八条 事务所应当及时填列和更新本所在注册会计师

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，并对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

简称地方注协）应当督导本地区事务所（含分所，下同）填

报和更新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相关信息，并结合事

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和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对事务所填

报信息进行检查。 

第十条 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数

据，按照本办法规定，计算并确认事务所的评价得分，将自

愿参加前百家排名的事务所，按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发布事

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，并同时公布以下信息： 

(一) 年度业务收入。 

(二) 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专业机构业务收入。 

(三) 在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数量及执业超过 5 年

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的注册会计师数量。 

(四) 事务所的分所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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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事务所所属的同一国际会计网络或国际会计联盟

的成员数量（按国别或地区为单位进行统计，不按国别或地

区内的分所为单位进行统计）。 

(六) 处罚和惩戒情况，即，最近 3 个年度内，事务所

及其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行政

监管措施和行业惩戒的情况。 

上述信息以上年度 12 月 31日为基准。 

发布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时，同时发布为其提供审

计服务的事务所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指标从事务所收入规模、内

部治理、资源、处理处罚四个方面，反映事务所状况，共 9

个指标，包括： 

（一）收入。指事务所经过审计的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

金额。 

（二）最近 3年内内部晋升合伙人比率。指事务所最近

3 个年度内晋升的合伙人（股东）数量占 3 年前执业超过 5

年且年龄在 60周岁以下的注册会计师数量的比率。 

内部晋升合伙人，是指在该事务所执业超过 3年后被晋

升为合伙人的。 

（三）注册会计师中党员比率。指事务所中中共党员注

册会计师占事务所全部注册会计师的比率。 

（四）执业超过 5 年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内的注册会计

师人数。 

（五）信息化支出水平。指事务所财务报表中的“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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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支出”占事务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。 

（六）人才培养支出水平。指事务所财务报表中的“人

才培养支出”占事务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。 

（七）注册会计师合伙人杠杆率。指事务所全部注册会

计师数量与事务所全部合伙人（股东）数量的比率。 

（八）品牌延续时间。指事务所现用名称的使用年限。 

（九）处理处罚。指最近 3个年度内事务所及其注册会

计师因为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行政监管措施

和行业惩戒的情况，按处理处罚的类型及处理处罚时点的远

近扣除相应分值。 

第十二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依据第十一条 9

个指标计算评分，总分共计 1000分，其中： 

（一）收入指标，权重为 40%，满分为 400分。 

（二）最近 3 年内内部晋升合伙人比率指标，权重为   

5%，满分为 50分。 

（三）注册会计师中党员比率指标，权重为 3%，满分为

30 分。 

（四）执业超过 5 年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内的注册会计

师人数指标，权重为 6%，满分为 60 分。 

（五） 信息化支出水平指标，权重为 3%，满分为 30分。 

（六）人才培养支出水平指标，权重为 3%，满分为 30

分。 

（七）注册会计师合伙人杠杆率指标，权重为 5%，满分

为 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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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品牌延续时间指标，权重为 5%，满分为 50 分。 

（九）处理处罚指标，权重为 30%。无任何处理处罚，

可得满分 300分。 

第十三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发布中，如

发现事务所填报信息不实，中注协将在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

信息中的处理处罚指标项下中扣减相应分值，并责令相关事

务所限期公告更正，对没有按期公告更正的相关事务所，将

给予公开批评；对所填报信息严重失实的事务所，将给予公

开批评，撤回所发布的事务所相关信息，并撤销参加下一年

度前百家排名的资格。 

对相关事务所财务报表信息严重失实负有审计责任的

事务所，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

办法》作出惩戒；该事务所为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发布

范围内的，则在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中处理处罚指标项

下扣减相应分值。 

发布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时，同时发布为其提供审

计服务的事务所名单。 

第十四条 中注协注册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在综合

评价和排名工作中出现的投诉举报及严重争议等重大问题。 

第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人员在开展综合评价和

排名工作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以及其他滥用职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国家有关

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地方注协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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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综合评价和排名办法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起施行。自本办

法发布之日起，中注协印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》

（会协〔2015〕42 号）及《年度业务收入前 100 家会计师

事务所信息发布办法》（会协〔2018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